
專業考試 表格七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剔 
* 請刪去不適用項目 

 
 
 
香港夏慤道 18 號金鐘海富中心 3 樓 313 室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轉交香港統計學會考試事務處 
電話: (852) 3761-1121            傳真: (852) 2527-0489 
電郵: exam@hkss.org.hk     網頁: http://www.hkss.org.hk 

香 港 統 計 學 會  

統 計 專 業 考 試  

 

考試申請書 

(本表格只適用於報考普通證書程度及高級證書程度中文試卷的考生) 

截止日期：三月一日以參加應屆考試 

 

請以郵遞或親身遞交已填寫的申請書，並付上所須考試費用（恕不接受現金）及所須證明文件之副本到上述地址。 

請用原子筆以正階填寫各項。 

會員類別 
(考試只供會員參加) 

 普通會員 
( 每次 參 加 考試 費

用：港幣$340) 

 學生會員 
(每次參加考試費用：港幣

$490) 

 考試準會員 

參考編號：□□-□□□□ 

(沒有額外考試費用)  

稱謂 * 先生/太太/小姐/女士/其他 香港身分證號碼 
（如使用其他證件，請註明）  

姓 中文 名字 中文 

英文 英文 

通訊地址 中文 

英文 

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傳真  電郵  

申請  

考試程度 試卷 

 

考試費用 

(港幣$) 

附上的參加考試所需學

歷證明文件
見須知1  

 

備註 

 普通證書 單元 1 單元 2 每單元 港幣$865  
  

  

 高級證書 單元 1 單元 2 單元 3 單元 4 每單元 港幣$570    

單元 5 單元 6 單元 7 單元 8 

 

所需費用 

每份試卷/單元的考試費

用 
× 申請卷數/單元 + 應屆考試申請費用（如適用） ＝ 總數 

港幣$ ×  + 港幣$  ＝ 港幣$  

付款方法見註2  所付劃線支票號碼： 

  ................................................  

 所付銀行本票號碼： 

  ...............................................  
 附銀行入數紙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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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考試方法  

 修讀全日課程 
 

 修讀兼讀課程 
 

 修讀遙距課程 
 

 自修 
 

請註明舉辦以上課程之院校 : ........................................................................  

職業狀況  工作與統計有關   工作與統計無關  無業 

如需學會確認收妥此申請書，申請人須付上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請註明是否需要確認收妥證明。 
 需要，並已附回郵信封 
 不需要 

 

須知:  

1. 請註明隨申請附上之證明文件種類。有關申請考試所需學歷之詳細資料，請參閱“考試及考試準會員指引”。 

2. 恕不接受現金。請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抬頭祈付“香港統計學會有限公司”）支付準確費用，或把所需費用存入香港統計學

會的滙豐銀行戶口（戶口號碼：110-479482-002）。請把劃線支票或本票或銀行入數紙正本連同本表格交回本學會。申請費用概不

退回給退出考試之考生。 

3. 請保留已填寫之申請表、支票／銀行入數紙等副本以作參考。 

4. 申請人將在考試前收到考試時間表和准考證以進入特定試場。 

5. 恕不接受逾期申請。 

6. 本申請表內個人資料將僅供本學會及其他授權機構作處理申請事宜之用。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改個

人資料。申請人如須查閱或更改其個人資料，請向本會提交書面申請。 

7. 申請人如欲申請豁免或重考特定試卷，應在提交此申請表前向本學會另外提交申請。申請豁免考試，請在申請考試前，盡早提交

“學歷評審申請書 (專業考試 表格三)”。在收到有關豁免考試的學歷評審結果前，申請人不應提交本表格。 

8. 考試會期完畢後，在各項考試中合格的考生名單，會刊登在“香港統計學會”及“英國皇家統計學會”會刊內。 
 

9. 本表格所述費用只在 2011 年 10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有效。收費會在每年十月份檢討 / 調整。 

 

簽名  日期  
 
 
 
 
 
 
 
 
 
 
 
 
 
 
 
 
 
 
 
 
 
 
 
 

姓名  姓名  
地址  地址  

    
    
    

香港統計學會－考試申請 香港統計學會－考試申請 
  

 

 

 


